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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038         证券简称：华立股份        公告编号：2018-030 

东莞市华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涉及诉讼事项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收到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关于准许

原告撤诉的民事裁定书。 

 撤诉和裁定情况：原告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13 日提起

撤诉申请,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民事裁定书》“（2017）浙 01 民初

47号”, 准许原告撤诉。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根据《民事裁定书》，公司享有的

合法企业商号与商标权利保持不变，对公司资本市场形象及企业声誉有一定积极

影响，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不会产生重大影响，对公司当期利润及期后利润无

直接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涉诉案件的基本情况 

东莞市华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18 日披

露了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为由对公司提起诉讼的

事项，有关内容详见公司当日披露的《公司关于涉及诉讼事项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7-007）。 

案件基本情况如下： 

原告：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告”、“华立集团”） 

被告：东莞市华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案件事由：华立集团以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为由提起民事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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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受理机关：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涉诉案件的主要内容 

（一）案件事由 

原告华立集团认为公司未经其许可擅自将含有“华立”字样（如华立、华立

股份、华立实业）的文字内容突出使用或作为证券简称使用，侵害了华立集团有

关“华立”驰名商标的权利，也侵害了华立集团的企业名称权，构成了不正当竞

争。 

（二）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停止使用含有“华立”字样之商标侵权行为，停止

使用含有“华立”字号或标示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包括但不限于立即停止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使用证券简称“华立股份”，并变更证券简称，变更后的证券简称中

不再使用“华立”字样。 

（2）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停止通过信息网络实施的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行

为，即停止通过信息网络使用“华立股份”字样，或通过信息网络将“华立”字

样作为企业字号或企业标识使用。 

（3）请求判令被告赔偿起诉方经济损失 300 万元人民币，并承担起诉方为

追究侵权责任所发生的律师费 20万元、公证费 3500元。 

（4）请求判令被告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及信披媒

体刊登声明，消除对起诉方的影响。 

（5）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案件受理费、公告费、

财产保全费等诉讼费用。） 

（三）本公司应诉情况说明 

公司在收到本案起诉状及相关材料后，立即组织人员、聘请代理律师积极进

行相关案件的应对工作（包括但不限于申请本案管辖权异议、驳回管辖权异议后

的上诉工作、一审证据资料的收集整理及答辩、参加本案开庭审理等）。 

 

三、涉诉案件的裁定情况 

2018 年 5 月 7 日，公司代理律师收到本案受理法院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2017）浙 01民初 47号”，主要内容如下： 

原告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8年 4 月 13日向本院提起撤诉申请。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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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原告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撤诉申请符合法律规定，并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五条的有关规定，裁定如下： 

1）准许原告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撤诉。 

2）本案受理费人民币 32,428 元，减半收取人民币 16,214 元，由原告华立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四、本案原告撤诉对公司经营情况的影响 

根据裁定结果，公司享有的合法企业商号与商标权利保持不变，对公司资本

市场形象及企业声誉有一定积极影响，但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不会产生重大影

响，对公司当期利润及期后利润无直接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莞市华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5月 9日 


